
1 
 

证券代码：60003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信证券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1 

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：无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：2017年 1 月 19日 

（二）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四季酒店五层紫

禁厅 

（三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： 

1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7 

其中：A股股东人数 156 

H股股东人数 1 

2、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（股） 1,642,228,254 

其中：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35,105,973 

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07,122,281 

3、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比例（%） 
13.553195 

其中：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7.717364 

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5.835831 

 

（四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本

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张佑君先生主持。 

（五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7 人，出席 7 人，其中，

执行董事殷可先生、杨明辉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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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5 人，出席 5 人，其中，监事饶戈平先生、雷勇

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； 

3、公司董事会秘书郑京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；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

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 

此外，公司聘请的境内外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、年利达律师事务

所及独立财务顾问新百利有限公司等相关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、监事、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

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、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

共同担任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非累积投票议案 

议案名称：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

框架协议》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A股  935,057,073 99.994771 48,900 0.005229 0 0.000000 

H股 706,472,281 99.908078 0 0.000000 650,000 0.091922 

合计 1,641,529,354 99.957442 48,900 0.002978 650,000 0.039580 

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，同意票数超过 1/2，本议案获通过。 

（二）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，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，本公司

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 5%以下的股东（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管除外）

表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议

案 

序

号 

议案名称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比例（%） 

1 

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

有限公司签署《证券

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

务框架协议》的议案 

934,976,073 99.994770 48,900 0.005230 0 0.000000 

 



3 
 

（三）关于议案表决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 

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过程中，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证券和金融

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》的议案由公司非关联/连方股东审议，中国中信集团

有限公司相关关联/连方回避表决，其中，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为

1,999,695,746股。  

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，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6年 12月 3日发布的本次股

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文件。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、会议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和本公司网站（http://www.cs.ecitic.com）

浏览并下载。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张汶、吴俊霞 

2、律师鉴证结论意见： 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

决程序符合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

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 1 月 19日 


